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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驰跃翔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四川公众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北京诚公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沸蓝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湖北冠达通信科技网络咨询有限公司、吉林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陕西中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信科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曲保忠、陈伟峰、吴大伟、杨洋、陈经纬、唐俊、饶彦祎、江志远、钟屹、漆

彬、刘新宇、张鹏、汤晓浩、杨文良、逯小莹、袁萍、李汉、许涛、赵翔、刘恒心、肖达斯、江

喜、徐静、曾素华、蒋璐。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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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能力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单位服务能力的评估要求、评估级别、评估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 

1.从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服务的监理单位，需要建立第三方服务评估或自身评估时； 

2.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或其他单位、组织机构需评估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单位服务能力时； 

3.业主单位需要评估或选择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单位服务能力服务时； 

4.其他适用的场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0319-2013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 19668.1-2014 信息技术服务监理第 1 部分:总则 

GB/T 36463.1-2018 信息技术服务咨询设计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50319-2013、GB/T19668.1-2014、GB/T36463.1-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50319-2013、GB/T19668.1-2014、GB/T36463.1-2018 中的一

些术语和定义。 

监理单位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事业法人资格，且具备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提供能力，为业主单位提供数字化

工程监理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的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单位。 

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 

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3.2.1 监理 

即数字化工程监理，是指数字化工程监理企业受建设单位委托，根据法律法规、数字化工程建设标

准、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在工程实施阶段对数字化工程建设质量、造价、进度等进行控制，对合同、

信息进行管理，对数字化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数字化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

责的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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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监理单位对数字化工程项目实施的数字技术咨询服务和测试评估服务。其中数字技术咨询服务包

括信息化规划、数字化技术管理咨询等。 

数字化工程监理单位服务能力评价 

依据本部分，对自愿申请的监理单位的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能力进行评价。 

服务领域 

监理单位实施了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的数字化项目的最终用户所属行业领域。 

服务满意度 

由业主单位对监理单位实施的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项目作出的满意度评价。 

知识管理 

对知识加以有效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存储和传递，从而改进和提高个人、部门和组织的创

新能力、响应能力、生产能力和技能素质。 

知识库 

辅助咨询活动开展的所需领域知识的集合,便于相关领域知识的采集、整理和提取。包括基本事实、

规则、案例和其他有关信息。 

[GB/T36463.1-2018 定义 2.6] 

业务规范和业务流程研究 

监理单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工程实践经验、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对客户所在业务领域的业务

范围和业务流程开展数字化工程建设方面的分析研究，并提供研究成果资料。 

4 基本条件 

评价等级 

数字化工程监理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由高至低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 

评价原则 

信息通信建设数字化工程监理企业服务能力评价（以下简称“数字化工程监理企业服务能力评价”）

全面、科学反映监理企业从事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的质量、服务能力，并遵循自愿申请原则。 

基本条件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或社会法人组织（已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工商预登记文件）。 

2.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具有固定的、与人员规模想适应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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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已建立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

度。 

4.企业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企业近两年未受到相关主管部

门的行政处罚。 

5.企业税务信用良好；无重大劳务纠纷。 
 

5 甲级服务能力水平 

企业从事年限 

企业从事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业务 5 年以上。 

企业主要人员 

5.2.1 企业技术负责人 

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同时满足： 

1.从事数字化工程领域业务不少于 5 年； 

2.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且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

高级技术职称； 

3.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为在职人员，不包括退休后返聘人员。 

5.2.2 技术人员 

申报单位所填报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执业。 

1.具有通信或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 

2.具有高级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5 人； 

3.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的人员数量不少于 20 人。 

5.2.3 行业特需专业人员 

申报单位所填报的行业特需专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执业。 

1.专业监理工程师（数字化）不少于 30 人； 

2.监理员不少于 50 人； 

3.通信工程造价管理人员不少于 20 人； 

安全生产培训 

申报单位应以年度为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企业业绩 

申报单位业绩成果完成时间限于近 5 年，且为独立完成。申报甲级服务能力业绩成果应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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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完成 2 项项目投资额 4000 万以上或者 4 项项目投资额 2000 万以上的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

工程质量合格； 

2.主持完成过以下 4 项中的两项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1）年完成 20 个以上数字政府应用系统建设工程监理项目；或年完成 20 个以上行业数字化转

型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2）累计完成 5 个以上 3000 标准机架级别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监理项目； 

3）年完成 20 个以上数据治理/运营/应用的监理项目； 

4）年完成 20 个以上网络安全或数据保护的数字安全类建设监理项目。 

企业数据资源 

5.5.1 数据战略规划 

企业制定并提供能反映整个组织业务发展需求的《数据战略规划》，已制定并提供数据战略的管理

制度和流程，明确利益相关者职责，规范数据战略的管理过程，定期修订已发布的数据战略。 

5.5.2 数据治理 

1.企业具有数据治理组织能力，具备下列证明 

1）企业管理层负责数据治理工作相关的决策，并参与数据管理相关工作； 

2）设立组织级统一的数据治理归口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项数据职能工作； 

3）设置数据治理岗位，职责明确； 

4）建立数据管理工作的评价制度及相关人员的奖惩制度； 

5）设置数据责任体系,覆盖管理、业务和技术等方面的人员,明确各方在数据管理过程中的职责； 

6）实施数据归口管理,各类数据都有明确的管理者； 

7）定期组织培训和经验分享。 

2.企业具有数据治理沟通能力，具备下列证明 

1）建立组织级的沟通机制，明确不同数据管理活动的沟通路径； 

2）识别数据工作的利益相关者，制定并审批相关沟通计划和培训计划； 

3）定期开展数据相关的培训工作； 

4）明确数据工作综合报告的内容组成，定期发布企业数据工作综合报告。 

5.5.3 数据质量 

1.企业的数据质量目标明确，具备下列证明 

1）组织层面的数据质量目标明确，统一数据质量需求相关模板、管理机制； 

2）建立数据认责机制,明确各类数据管理人员以及相关职责,制定各类数据的优先级和质量管

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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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质量目标含外部监管、合规要求； 

4）设计组织统一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规则库； 

5）明确新建项目中数据质量需求的管理制度,统一管理权限。 

2.企业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具备下列证明 

1）明确组织级统一的数据质量检查制度、流程和工具,定义相关人员的职责； 

2）制定组织级的数据质量检查计划； 

3）开展统一数据质量校验,数据管理人员及时检查数据质量问题； 

4）建立数据质量问题发现、告警机制,明确数据质量责任人员； 

5）建立数据质量相关考核制度,明确数据质量责任人员考核的范围和目标； 

6）明确新建项目各个阶段数据质量的检查点、检查模板。 

3.企业数据质量提升，具备下列证明 

1）建立数据质量提升管理制度,明确数据质量提升方案的构成； 

2）制定数据质量提升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 

3）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提升工作, ,制定数据质量提升方案,含业务流程优化、系统改进、制度和

标准完善等层面； 

4）明确数据质量问题责任人,及时处理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5）持续开展培训和宣贯,建立组织数据质量文化氛围。 

5.5.4 数据资源利用情况 

1.企业具有数据分析能力，具备下列证明 

1）建设统一报表平台，支持跨部门及部门内部的常规报表分析和数据接口开发； 

2）建立统一的数据分析应用管理办法，指导各部门数据分析应用建设； 

3）建立专职数据分析团队，支撑各部门的数据分析需求； 

4）遵循统一的数据溯源方式进行数据资源的协调； 

5）数据分析口径定义明确，数据分析结果能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复用。 

2.企业的相关数据开放共享，具备下列证明 

1）制定开放共享数据目录，外部用户可以浏览、查询以开放和共享的数据； 

2）制定统一数据开放共享策略，包含安全、质量、组织和流程； 

3）定期修改开放共享数据目录，开放和共享相关数据； 

4）统一管理开放共享数据； 

6 乙级服务能力水平 

企业从事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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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事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业务 3 年以上。 

企业主要人员 

6.2.1 企业技术负责人 

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同时满足： 

1.具有 3 年以上从事数字化工程领域企业或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经历； 

2.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且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

高级技术职称； 

3.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为在职人员，不包括退休后返聘人员。 

6.2.2 技术人员 

1.通信或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5 人； 

2.具有中级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2 人。 

3.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的人员数量不少于 15 人。 

6.2.3 行业特需人员 

1.专业监理工程师（数字化）不少于 20 人； 

2.监理员不少于 40 人； 

3.通信工程造价管理人员不少于 15 人； 

安全生产培训 

申报单位应以年度为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企业业绩 

企业业绩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企业近 5 年内 2 项投资额 1500 万以上或者 5 项投资额 600 万以上的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工程

质量合格； 

2.近 5 年内承担过以下 4 项中的两项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1）年完成 10 个以上数字政府应用系统建设工程监理项目；或年完成 10 个以上行业数字化转

型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2）累计完成 5 个以上 1000 标准机架级别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监理项目； 

3）年完成 10 个以上数据治理/运营/应用的监理项目； 

4）年完成 10 个以上网络安全或数据保护的数字安全类建设监理项目。 

企业数据资源 

6.5.1 数据战略规划 

企业数据战略的制定遵循相关管理流程，维护数据战略和业务战略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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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数据治理 

1.数据治理组织 

1）制定数据相关培训计划； 

2）在单个数据职能域或业务部门，设置数据治理兼职或专职岗位，岗位职责明确； 

3）企业管理层认可数据治理工作； 

4）数据治理岗位在新建项目中的管理职责明确。 

2.数据治理沟通 

1）制定单个数据职能域跨部门的数据管理相关的沟通计划 ,按计划推动活动开展； 

2）数据管理的相关政策、标准纳入沟通范围,并根据反馈进行更新； 

3）开展相关培训； 

4）整理数据工作综合报告,阶段性汇总内部发展情况。 

6.5.3 数据质量 

1.数据质量目标 

1）制定数据质量需求模板,明确管理规范； 

2）识别组织或业务部门关键数据的质量需求； 

3）设计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并建立数据质量规则库。 

2.数据质量检查 

1）制定数据质量检查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数据质量检查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2）完成业务部门数据质量剖析和校验； 

3）各新建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遵循数据质量规则要求。 

3.数据质量提升 

1）制定数据质量问题提升管理制度,指导数据质量提升工作； 

2）明确数据质量提升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职责； 

3）批量进行数据质量问题更正,建立数据质量跟踪记录； 

4）制定并实施数据质量问题预防方案。 

6.5.4 数据资源利用情况 

1.数据分析 

1）制定数据分析应用管理办法，独立开展数据分析应用建设； 

2）采用点对点的方式处理数据分析中跨部门数据需求； 

3）数据分析结果应用局限于部门内部，跨部门共享以线下方式进行。 

2.数据开放共享 

1）制定数据开放共享策略，指导本部门数据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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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部门级数据开放共享流程，审核数据开放共享需求的合理性，并确保对外数据质量； 

3）部门内部数据统一管理，集中对外共享。 

7 丙级服务能力水平 

企业从事年限 

企业从事数字化工程监理服务业务 1 年以上。 

企业主要人员 

7.2.1.1 企业技术负责人 

1.应当具有 2 年以上从事数字化工程领域企业或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经历； 

2.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并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者

同等专业水平； 

3.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为在职人员，不包括退休后返聘人员。 

7.2.1.2 技术人员 

1.通信或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3 人； 

2.具有中级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1 人。 

3.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中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的人员数量不少于 10 人。 

7.2.1.3 行业特需人员 

1.专业监理工程师（数字化）不少于 10 人； 

2.监理员不少于 20 人； 

3.通信工程造价管理人员不少于 8 人； 

安全生产培训 

申报单位应以年度为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企业业绩 

企业业绩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企业近 5 年内完成 2 项投资额 500 万以上或者 4 项投资额 250 万以上的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工

程质量合格； 

2.近 5 年内承担过以下 4 项中的两项数字化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1）年完成 5 个以上数字政府应用系统建设工程监理项目；或年完成 5 个以上行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2）累计完成 5 个以上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监理项目； 

3）年完成 5 个以上数据治理/运营/应用的监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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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完成 5 个以上网络安全或数据保护的数字安全类建设监理项目。 

企业数据资源 

7.5.1 数据战略规划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反应了数据管理的目标和范围。 

7.5.2 数据治理 

1.数据治理组织 

1）设置在具体项目中体现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的岗位、角色及职责； 

2）未建立专业组织，依靠个人能力解决数据问题。 

2.数据治理沟通 

在项目内沟通活动的实施和管理；存在部分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的沟通计划，但未统一。 

7.5.3 数据质量 

1.数据质量目标 

在项目中分析数据质量的管理需求，并进行了相关管理。 

2.数据质量检查 

基于出现的数据问题，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工作。 

3.数据质量提升 

对业务部门或应用系统中出现的数据问题进行数据质量校正。 

7.5.4 数据资源利用情况 

1.数据分析 

在项目层面开展常规报表分析或数据接口开发；在系统层面提供数据查询，满足特定范围的数据使

用需求。 

2.数据开放共享 

按照数据需求进行了点对点的数据开放共享；对外共享的数据分散在各个应用系统中，没有统一的

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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